
昆明市呈贡区斗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

2022年自有资金支出经费项目

项目名称

项目名称： 昆明市呈贡区斗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自有资金支出经费

立项依据

根据区财政局要求，2022年度单位自有资金纳入预算管理。（按照2021年度单位事业收入及2022年度事业发展情况纳入预算）
项目实施单位

单位名称：昆明市呈贡区斗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

组织机构代码：12530121431490259F
地址：昆明市呈贡区龙城街68号
联系电话：67477459
法人代表：乔汝美

经费来源：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

单位概况：我单位为财政差额拨款的公益一类事业单位，属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。纳入2022年部门预算的单位共一个，在职人员编制18人，事业编制18人。其中财政全额供养5人，财政差额供养13人，退休人员10人。
项目基本概况

我中心2022年自有资金支出项目经费130.04万元用于开展基本医疗服务：

1.使用城镇社区适宜医疗技术和中医药技术，负责对常见病、多发病的诊治，对危急重症进行恰当的处理后及时转诊。

2.承担辖区现场应急救护、医疗保障和康复指导服务。

3.健全消毒、隔离制度，遵守无菌操作规程，加强医疗质量管理；做好医疗废物处理和污水、污物无害化处理。

4.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，严格执行所有药品在基本药物集中采购交易系统上购进、零差率销售等政策。

5.提供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批准的其他事宜的医疗服务。

项目实施内容

我中心2022年自有资金支出项目经费130.04万元用于开展基本医疗服务：

1.使用城镇社区适宜医疗技术和中医药技术，负责对常见病、多发病的诊治，对危急重症进行恰当的处理后及时转诊。

2.承担辖区现场应急救护、医疗保障和康复指导服务。

3.健全消毒、隔离制度，遵守无菌操作规程，加强医疗质量管理；做好医疗废物处理和污水、污物无害化处理。

4.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，严格执行所有药品在基本药物集中采购交易系统上购进、零差率销售等政策。

5.提供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批准的其他事宜的医疗服务。

资金安排情况

我中心2022年自有资金支出项目经费130.04万元用于开展基本医疗服务，其中劳务费24.04万元、专用材料费106.00万元。
项目实施计划

2022年12月底前完成辖区居民就诊人数较上年增长5%（参照2021年门诊人数11419）。

1.使用城镇社区适宜医疗技术和中医药技术，负责对常见病、多发病的诊治，对危急重症进行恰当的处理后及时转诊。

2.承担辖区现场应急救护、医疗保障和康复指导服务。

3.健全消毒、隔离制度，遵守无菌操作规程，加强医疗质量管理；做好医疗废物处理和污水、污物无害化处理。

4.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，严格执行所有药品在基本药物集中采购交易系统上购进、零差率销售等政策。

5.提供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批准的其他事宜的医疗服务。
项目实施成效

负责辖区常住居民及流动人口的“基本医疗、计划生育咨询指导”等综合服务，同时对辖区街道社区居委会卫生室进行管理、技术指导、培训及考核等工作。

九、项目绩效目标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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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

	（2022年度）

	项目名称
	昆明市呈贡区斗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自有资金支出经费

	主管部门及代码
	昆明市呈贡区卫生健康局
	实施单位
	昆明市呈贡区斗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

	项目期
	1年

	项目概况
	我中心2022年自有资金支出项目经费130.04万元用于开展基本医疗服务：

1.使用城镇社区适宜医疗技术和中医药技术，负责对常见病、多发病的诊治，对危急重症进行恰当的处理后及时转诊。

2.承担辖区现场应急救护、医疗保障和康复指导服务。

3.健全消毒、隔离制度，遵守无菌操作规程，加强医疗质量管理；做好医疗废物处理和污水、污物无害化处理。

4.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，严格执行所有药品在基本药物集中采购交易系统上购进、零差率销售等政策。

5.提供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批准的其他事宜的医疗服务。

	项目立项依据
	根据区财政局要求，2022年度单位自有资金纳入预算管理。（按照2021年度单位事业收入及2022年度事业发展情况纳入预算）


	
	总投入
	中央财政
	省级财政
	市级财政
	县（市）区级财政
	其他

	中期资金来源（元）
	
	
	
	
	
	

	年度资金来源（元）
	1300405.85
	
	
	
	
	1300405.85

	总  体   目  标
	中期目标
	年度目标

	
	
	提供基本医疗服务：

1.使用城镇社区适宜医疗技术和中医药技术，负责对常见病、多发病的诊治，对危急重症进行恰当的处理后及时转诊。

2.承担辖区现场应急救护、医疗保障和康复指导服务。

3.健全消毒、隔离制度，遵守无菌操作规程，加强医疗质量管理；做好医疗废物处理和污水、污物无害化处理。

4.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，严格执行所有药品在基本药物集中采购交易系统上购进、零差率销售等政策。

5.提供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批准的其他事宜的医疗服务。



	绩  效  指  标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指标值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指标值

	
	产   出   指   标
	数量指标
	门诊人数较上年增长5%。
	>=5%
	数量指标
	门诊人数较上年增长5%。
	>=5%

	
	
	质量指标
	开展医院感染监测和控制，杜绝杜绝流行病发生。
	=100%
	质量指标
	开展医院感染监测和控制，杜绝杜绝流行病发生。
	=100%

	
	
	
	提供规范优质、便捷的诊疗服务。
	=0
	
	提供规范优质、便捷的诊疗服务。
	=0

	
	
	时效指标
	按时按质上报各级部门的相关资料。
	=100%
	时效指标
	按时按质上报各级部门的相关资料。
	=100%

	
	
	成本指标
	提供外聘专业技术人员的工资、社保、劳务派遣管理费、办公费等开支。
	=100%
	成本指标
	提供外聘专业技术人员的工资、社保、劳务派遣管理费、办公费等开支。
	=100%

	
	效   益   指   标
	经济效益指标
	年度财务收支有结余，门诊人次较上年有增长。
	>=5%
	经济效益指标
	年度财务收支有结余，门诊人次较上年有增长。
	>=5%

	
	
	社会效益指标
	提高辖区居民健康管理率。
	>=90%
	社会效益指标
	提高辖区居民健康管理率。
	>=90%

	
	
	生态效益指标
	严格执行院感和医疗废物处置制度，不造成二次污染。
	=100%
	
	严格执行院感和医疗废物处置制度，不造成二次污染。
	=100%

	
	满意度指标
	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
	降低居民投诉率，提高满意度。
	>=95%
	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
	降低居民投诉率，提高满意度。
	>=95%

	单位已有的保障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
	单位门诊各项医疗服务相关制度。

	预算绩效说明
	由区卫生健康局监督执行。

	单位负责人：
	乔汝美
	填报人：
	李丽娟
	填报日期：
	2022/2/9


